


麦圈娱乐300人双线房间免费申请协议

甲方：杭州麦圈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一．房间申请要求：

1.1乙方需在其它聊天软件中有一定人气基础或者有家族团体。(由公司人员认定)。

1.2如果乙方无法证明1.1条款，可以通过先行缴纳2400元/年保证押金获取房间。

1.3乙方需向甲方提交真实的身份资料(包括身份证，联系电话，现居地的详细地址和室主名字一致的一张银行结算卡)。

1.4乙方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得从事赌博，色情，欺诈等违法行为。

1.5乙方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保持健康的娱乐氛围，不得在房间内从事带有引诱，挑逗等不健康表演。

二．乙方权利和责任：

2.1如果乙方是通过条款1.1规定获取的房间，乙方在使用中每月的收到的房间礼金总额不得低于3000万礼金，乙方申请成为免费室主的第二个自然月开始计算，计算日从月初的1号到当月的最后一天。每月礼金总额只以当月统计，不递延。

2.2如果乙方是通过条款1.2规定获取的房间，乙方在使用中当月的收到的房间礼金总额如果高于3000万礼金，当月可以获得200元的押金返还。，乙方申请房间的第二个自然月开始计算，计算日从月初的1号到当月的最后一天，押金有效期为一年，此种返还只在有效期内进行。每月礼金总额只以当月统计，不递延。

2.3乙方使用过程中的利润获取办法：组织管理高水平的演艺人员在房间内为麦圈用户从事合法健康的才艺表演，通过用户赠送的礼物礼金获取礼金的分成收入。（礼金分账比例为表演者得70％，甲方得25％，乙方得5％）礼金用途：

（1）可以以1：1的比例兑换成麦圈圈币。（100万礼金为一个兑换单位）

（2）可以以100万礼金＝30元人民币获取工资报酬。（100万礼金为一个兑换单位）

2.4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将自己的室主号码借给他人使用。

2.5乙方负责维护房间内健康良好的演艺氛围，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得从事赌博，色情，欺诈等违法行为，同时对房间内出现的违规违法行为要及时制止并有责任和义务将违规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承报公司或者网络监察部门。（乙方对自己，所加的管理员和房间内上麦的所有用户的行为负责）

2.6为便于甲方监控乙方使用的房间每天运营时间为早上9点到转天凌晨2点，在此时间内房间可以正常使用。

三．甲方权利和责任：

3.1甲方赠送乙方一个普通的5位号码和一个麦圈普通会员资格。

3.2甲方负责监督乙方的行为，发现乙方有违反协议2.1条款的规定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的房间使用资格，乙方如无其他违规违法行为将乙方的礼金全部结算后，收回乙方的300人双线房间。

3.3甲方负责在乙方符合协议2.2条款时，以每月200元将押金返还打入乙方账户，如乙方当月不符合2.2条款要求，甲方扣除200元乙方押金作为甲方房间当月的使用费。

3.4甲方负责将乙方可兑礼金余额在每月月底按照100万礼金＝30元人民币的兑换比例打入乙方提供的结算帐号中。(注:每次礼金结算不得低于1670万,即结算成的现金不得少于500元人民币,否则待累计到符合结算标准的时间再予结算.)

3.5甲方将专门设立由甲方专职工作人员担任的客服监督员，定期监督乙方的房间。如发现某乙方室主有违反2.5条款的行为，第一次、第二次作警告处理，第三次将收回300人双线工作房间，同时视情节严重甲方保留将乙方真实身份和违法违规记录呈交公安网监部门的权利，并有权冻结和没收乙方所获得的礼金收入。如果乙方是通过协议2.2条款方式获取的房间，甲方将根据乙方使用时间和违法违规情节轻重，甲方有权将剩余押金没收或者部分退还给乙方。

四．其他：
4.1发生本协议书未规定的事项或需要更改本协议书的条款，由双方另行商定。
4.2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有效期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4.3本协议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4.4甲方拥有对上述协议条款的最终解释权。

甲    方：杭州麦圈科技有限公司                乙    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0571-88166933                           联系电话：

传真：0571-88166933                               身份证号码：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马家坞88号2楼                 地址：

邮编：310012                                      结算银行卡名称及账号：













  签约麦圈号码:













  推荐人麦圈号码:


